
□本报记者 赵新政

一般情况下， 与用人单位存
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因工负伤才
能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相关规
定享受工伤待遇 。 师界树 （化
名） 作为应聘人， 各方面条件均
符合公司要求 。 当他根据 公 司
通知要求去公司报到上班时，
不幸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受
伤。 此时， 公司不仅拒绝承担工
伤赔偿责任， 甚至否认双方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 为此， 双方产生
争议。

师界树认为， 他虽未与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实际提供劳
动， 但他与公司是否建立劳动关
系应以其前往公司的目的而确
定。 而他之所以去公司， 是应公
司之要求而前往， 目的是报到上
班。 他为实现这个目的而遭受意
外伤害， 应当属于工伤并享受工
伤待遇。

法院认为， 上下班途中属于
工作的自然延伸， 上下班的过程
也属于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
动。 本案中， 师界树在前往公司
上班途中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
的交通事故， 应理解为其已经为
公司提供了劳动。 另外， 双方在
事故发生前就订立劳动合同已经
达成合意， 师界树为建立劳动关
系也办理了体检及集体宿舍入住
手续， 故判决确认双方之间自师
界树报到上班当天建立劳动关
系。 依据该判决， 师界树被认定
为工伤并于12月9日获得公司支
付的工伤赔偿。

应聘人员依约报到
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为了发挥专业特长， 在原单
位工作5年之后， 师界树决定跳
槽到其他单位一展身手。 经过面
试考核， 他终于与自己中意的公
司经协商达成一致， 约定其到该
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职务， 主要
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

2020年11月15日， 公司通过
电子邮件向师界树发送入职通
知。 该通知载明其可于2020年11
月16日前往指定医院体检， 根据
自己需要于同年11月20日办理集
体住宿手续。 办妥上述手续后，

其应于2020年11月21日上午8点
至公司办理报到手续并签订劳动
合同。

师界树按照通知要求， 完成
了身体健康检查， 办理了集体宿
舍住宿手续。 2020年11月21日一
大早， 他驾驶摩托车前往公司
报到上班 。 当天上午 7点40分，
在距离公司尚有7公里的路上 ，
他与驾驶小轿车的罗某发生碰
撞。

经交警认定， 罗某负此次事
故全部责任 。 医院出具的诊 断
证明显示 ， 师界树右胫腓骨骨
折， 住院治疗10天， 花费医疗费
5万余元。 此后， 师界树回家休
养。

期间， 肇事司机罗某虽支付
了一部分医药费， 但远远不能弥
补师界树遭受的经济损失 。 为
此， 他请求公司为他申请工伤认
定 ， 并希望获得相应的工伤待
遇。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争议双方认识不一

出乎师界树意料的是， 公司
不仅拒绝为他申请工伤认定， 甚
至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由于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认定
工伤并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条
件 ， 他不得不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请求裁决确认其与公司自发
生交通事故之日起存在劳动关
系。

经审理， 仲裁机构认为， 师
界树系在第一天前往公司上班途
中发生交通事故， 并未为公司提
供劳动， 双方之间没有形成用工
关系。 于是， 裁决驳回其仲裁请
求。 他不服该裁决， 诉至一审法
院。

师界树诉称， 他于2020年11
月20日赴公司办理了集体宿舍入
住手续， 第二天带着行李到公司
报到上班， 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
责任的交通事故。 他认为， 公司
已与其在同年11月15日就建立劳
动关系达成合意， 在其已办理集
体宿舍入住手续并按照公司通知
要求报到上班的情况下， 双方之
间的劳动关系已经实际成立， 且

成立的时间至迟在2020年11月21
日。

公司辩称， 按照 《劳动合同
法》 第7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
工之日起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
系。 该法第10条规定， 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
的 ， 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
立。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 用人
单位实际用工是与劳动者建立劳
动关系的基础前提。 本案中， 师
界树是在前往公司而未到公司的
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也就是说，
其尚未为公司提供劳动。 公司在
尚未对其进行用工的情况下， 其
便因受伤未能到达公司工作， 双
方之间当然不存在劳动关系。 因
此 ， 请求驳回师界树的诉讼请
求。

上下班属工作延伸
应当视同提供劳动

针对公司的辩解， 师界树提
出， 劳动关系的成立不能拘泥于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动者是
否实际提供工作， 而应以劳动者
前往公司的目的来确定 。 本案
中， 他是按照公司提出要求前往
公司报到并参加公司组织、 安排
的各项任务， 而非其他目的或者
毫无目的。

师界树认为， 按照 《工伤保
险条例》 第14条第6项规定， 他
在上班路上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
的交通事故， 应当认定为工伤并
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 在公司否
认其劳动关系的情况下， 他首先
要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他前往公
司上班的行为是为了遵守公司的
要求， 履行劳动者的工作职责，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认为其与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是必须提供
有偿的劳动， 这一观点在这种特
殊条件下缺乏法律依据。

师界树主张， 正因为与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才能对他提
出相关的要求和制约， 他才会按
照公司的要求在约定的日期去公
司报到上班， 参加公司的培训，
这是他遵守公司管理的表现形
式。 如果他不是公司员工， 那就
根本没有义务按照公司的要求去

公司报到、 参加培训。 因此， 他
要求确认自2020年11月21日起与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于法有据。

一审法院认为， 上下班途中
属于工作的自然延伸， 上下班的
过程也应属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
供劳动。 本案中， 师界树在前往
公司上班途中发生了非本人主要
责任的交通事故， 应理解为其已
经为公司提供了劳动。 经查， 双
方在事故发生前就订立劳动合同
已经达成合意， 师界树为建立劳
动关系也进行了充分准备， 包括
体检和办理宿舍入住手续 。 据
此， 判决确认双方自2020年11月
2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上
诉称其给师界树发送入职报到通
知邮件， 师界树依据该通知要求
进行体检， 办理住宿手续， 属于
完成了上班的准备工作。 2020年
11月21日， 师界树前往公司途中
即发生事故， 其并未开始为公司
提供任何劳动。 根据法律规定，
劳动关系应当自劳动者实际用工
之日起建立。 公司与师界树既无
用工事实， 亦未就劳动合同的订
立达成合意， 因此， 双方之间自
始未建立劳动关系。

二审法院认为， 劳动关系是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劳动者提供
劳动、 用人单位对其进行管理、
支付报酬而形成的意思表示一致
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 本案
中， 公司发送的入职邮件通知中
载明了师界树的工作岗位、 薪酬
以及报到并签订劳动合同的日期
等信息。 其依据通知要求完成了
体检、 办理了住宿手续。 出事当
天， 从师界树行驶的路线看， 系
前往公司上班的途中。 虽然其因
交通事故未能报到并签订劳动合
同， 但其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双
方就其向公司提供劳动、 公司对
其进行管理并支付报酬已达成意
思表示一致， 双方据此形成劳动
关系 。 由此 ， 终审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根据该判决， 师界树自行向
人社局申请了工伤认定。 在被认
定为工伤并确定伤残等级后， 他
向公司提出了经济赔偿的请求。
目前， 公司已赔偿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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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对应聘人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编辑同志：
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

开赛后， 一家夜店推出了
“吃夜宵，看比赛”活动，即
只要在该处吃夜宵， 就可
以尽情观看转播。 我在夜
店看球时， 见自己看好的
球队进球， 忍不住欢呼雀
跃中踩到一名球迷的脚 。
虽然我一再赔礼道歉 ，但
该球迷一直不依不饶 ，甚
至对我拳打脚踢。 而夜店
老板在长达6分多钟的时
间里，只是在一旁当“吃瓜
群众”，甚至还让打人者扬
长而去。由此，我不能确定
打人者身份， 也无法向其
索要医疗费用。

请问： 我能否要求夜
店老板赔偿？

读者： 孙丽琴

孙丽琴读者：
你有权要求夜店老板

赔偿。
一方面， 夜店老板违

反了自身的法定义务。
你在夜店参与 “吃夜

宵， 看比赛” 活动， 表明
与夜店老板之间形成了消
费合同关系。 而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第十八条规
定： “经营者应当保证其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
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
求……宾馆 、 商场 、 酒
店、 银行、 机场、 车站 、
港口、 影剧院等经营场所
的经营者， 应当对消费者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 由
此来看， 你基于消费合同
的存在， 而具有人身安全
不受侵犯的权利， 夜店老
板则具有对应的保障义
务。 可夜店老板在你被他
人殴打的长达6分钟的时
间里， 有条件、 有能力加
以制止、 报警， 却在一旁
当 “吃瓜群众”， 明显是
对自身法定义务的违反。

另一方面， 夜店老板
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十九条规定： “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造
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
人身伤害的， 应当赔偿医
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
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
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
收入。”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九十八条规定：“宾馆、商
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
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
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
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
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
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 ，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
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
者承担补充责任后， 可以
向第三人追偿。 ”

本案中， 夜店老板未
尽到力所能及的职责， 依
据上述法律规定， 你的伤
害虽然是由于他人所致 ，
但其同样必须担责。

颜东岳 法官

在夜店看世界杯被打
能否向老板索要赔偿？

应聘人在去公司报到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职工蔡春燕近日向本报咨
询说， 她通过电商平台在一家
网店购物后， 网店根据其促销
广告送给她一个电暖宝。 不
料， 她第一次充电使用电暖宝
时 ， 便因 发 生 爆 炸 而 受 伤 ，
并花去上万元医疗费用 。 经
有关部门鉴定， 电暖宝系劣质
产品 ， 根本无法保证使用安
全。

她想知道： 网店能否以电
暖宝只是赠品而非卖品为由拒
赔偿？

法律分析
网店不得以电暖宝只是赠

品而非卖品为由拒赔偿。
首先， 经营者对于赠品必

须保证质量。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

法》 第12条规定： “零售商开
展促销活动， 不得降低促销商
品 （包括有奖销售的奖品 、赠
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不
得将质量不合格的物品作为
奖品、赠品。 ”正因为只有在网
店购买一定商品后， 才能获赠
电暖宝， 决定了网店之举构成
有奖销售， 网店必须保证电暖
宝的正常使用与安全， 而电暖
宝系劣质产品、 根本无法保证
使用安全， 明显与之相违。

其次 ， 网店必须承担责
任。

一方面，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第49条规定： “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造成消费
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
的 ， 应当赔偿医疗费 、 护理
费、 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
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
少的收入。 造成残疾的， 还应
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
疾赔偿金。 造成死亡的， 还应
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由于网店所赠电暖宝已经导致
你受到伤害并花去医疗费用 ，
自然应当予以赔偿。

另一方面， 《民法典》 第
662条规定 ： “赠与的财产有
瑕疵的 ， 赠与人不承担责任 。
附义务的赠与， 赠与的财产有
瑕疵的， 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
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
任。 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
者保证无瑕疵， 造成受赠人损
失的 ，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 。” 即姑且不论网店明知电
暖宝系劣质产品、 根本无法保
证使用安全， 仅就网店赠与的
对象而言， 也因附加了相关条
件而属于 “附义务的赠与 ” ，
必须对损害担责。

颜东岳 法官

被网店赠送的电暖宝炸伤可以索要赔偿


